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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　　罪刑法定主义是现代法治刑法的一条铁则。
德国著名刑法学者李斯特曾经讲过一句格言式的话语：罪刑法定主义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篱。
在此，“藩篱”这一汉译十分传神地揭示了罪刑法定主义对于刑事政策的限制机能。
此外，日本学者泷川幸辰也对罪刑法定主义表达过由衷的敬意，指出：　　“无法，则无刑”，刑法
学中这样富有魅力的语句在别的地方是不多见的。
这个原则已经突破了一个国家的国民意识形态的范围，成为世界性的信条和准则。
不少国家的宪法将它作为人权的表现来加以宣布，而且许多国家的刑法则把它列为卷头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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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罪刑法定主义是我持续关注的一个课题。
本书的三部分内容是我在不同阶段对罪刑法定主义思考的成果。
第一篇是对罪刑法定主义的法理解读，虽然平铺直叙，不见波澜，但以体系性的叙述展示罪刑法定主
义的一般精神。
第二篇写于1997年刑法修订过程中，是为罪刑法定主义立法化而摇旗呐喊之作。
该篇内容曾以《罪刑法定的当代命运》为题，发表在1996年《法学研究》第5期，是我个人最为满意的
一篇论文。
这一篇是对罪刑法定的法理阐述，围绕罪刑法定主义，贯通古今、外以及立法与司法等数个向度，’
使罪刑法定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相当的广度与深度上得以展开。
第三篇是在实现罪刑法定的立法化以后，对罪刑法定的司法化的关注之作。
该篇内容曾以《罪刑法定司法化研究》为题，发表在《法律科学》2005年第4期。
这一篇是对罪刑法定的现实阐述，结合有关案例和素材对罪刑法定主义的司法化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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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兴良
    1957年3月生，浙江义乌人。
1981年12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，获法学学士学位；同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刑法，l984
年12月获法学硕士学位，1988年5月获法学博士学位。
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授。
兼任北京大学刑事法理论研究所所长、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、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副会长、
中国监狱法学研究会副会长、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副会长、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、国家社会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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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主要学术成果：《刑法哲学》、《刑法的人性基础》、《刑法的价值构造》、《正当防卫论》、《
共同犯罪论》、《刑法疏议》、《本体刑法学》、《规范刑法学》、《判例刑法学》、《刑法知识论
》、《刑事法治论》等十余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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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的罪刑法定    (四)禁止不确定的刑法：确定的罪刑法定　三、罪刑法定主义的法理阐释  　(一)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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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法定的司法建构第三篇　罪刑法定的司法坚守  一、司法独立    (一)罪刑法定语境中的司法权    (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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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司法主体只有具有了这种自主性，才能严格根据法律规定对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作出正确的判断。
司法独立之于罪刑法定司法化的意义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：　　1.司法权行使不受行政机关或
者其他机关的干涉，从而保证罪刑法定司法化　　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
关、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，这是我国宪法确认的原则。
在刑事审判中，罪与非罪的判断，同样也应当坚持这一原则，不受行政机关或者其他机关的干涉。
只有这样，才能实现罪刑法定司法化。
但在司法实践中，宪法并未受到严格遵守，干涉司法权的现象所在多者，以下引述的就是一个十分典
型的案例：　　河北省卢龙县的领导为了达到非法侵吞某私人企业的目的，以贪污、挪用公款罪将该
企业主告上法庭。
原县法院院长贾庭润接到这个案件后派人对该企业进行详细调查，证明该企业属于名为集体企业，实
为私人合伙的红帽子企业，企业主的身份是农民，不能构成贪污和挪用公款的犯罪主体。
然而，县里的领导却很不高兴，打电话对贾说：“你什么态度，怎么这样认识问题？
”这个案子的棘手不仅是因为“整个案卷里找不到犯罪证据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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